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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游治理工程主要属性与特点 
 

李敏 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副总工程师 
 

  黄河中游的治理有千年以上的历史。近 60年来，黄河中游累计治理水土流失超过 20万平方
公里，年均治理进度接近 1%，平均每年减少入黄泥沙 4亿吨左右。 
  黄河中游治理工程主要是水土保持，与黄河下游治理工程的性质不同:黄河下游治理工程基本
是国家全额投资，在国有土地上，主要由国家实施，最后形成堤防、涵闸等国有固定资产。而黄

河中游治理工程是国家、地方和受益农民群众共同投资(投劳)，在农村集体土地上，以农民为主
体实施，最后形成梯田、坝地、防护林、经济林等兼有保持水土和提高农业生产力等作用的农村

基础设施。黄河中游的治理工程有如下主要属性与特点。 
  政府主导 
  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来自于千沟万壑，需要动员和组织千家万户，进入千沟万壑实施水土保

持治理工程。因此，政府(或政府部门)主导是水土保持工程的基本属性与特点，它决定了政府在
这项基础设施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作为中国水土保持治理的重点地区，黄河流域在 20世纪 50年代就成立了具有政府职能的跨
省区协调机构。20 世纪 60 年代成立了由国家有关部委和流域内省政府组成的黄河中游水土保持
委员会，1990年成立了晋陕蒙接壤地区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领导小组。20多年来，先后召开了 8
次中游水土保持委员会会议、5 次晋陕蒙接壤地区水土保持协凋工作会议，每一次会议都集中解
决了当时水土保持生与环境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促进了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在政府主导中，流域机构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  黄委作为流域水行政主管部门，从上
世纪 50 年代初就设有水土保持管理部门和科研机构，代表国家从事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的宏
观管理、前期工作、水土保持监督执法和流域性监测、水土保持科学研究等，在组织协调黄土高

原水土保持工作，推进流域水土保持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政府主导中，各级政府的作用不可替代。近 30 年来，各级政府对水土保持重要性、紧迫
性的认识不断提高，把水土保持作为致富工程、基础工程来抓，并纳入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不断增加投资，完善政策。地方政府相继建立了任期内的目标责任制、水土保持工作报告

制度和年终考评制度。水土保持业务部门当好政府的参谋，做好规划的实施管理。 
  目前，黄土高原地区已初步形成了流域机构协调，各级政府负责的上下协调、各负其责、，

相互配合的黄河中游治理工程管理机制。 
  政策牵引 
  在黄河中游治理工程中，政策引导是第二层次属性中最重要的属性特点。为了调动千家万户

治理千沟万壑的积极性，制定和出台鼓励政策至关重要，这也是体现政府主导的具体措施。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以户承包或联户承包治理小流域的
模式和经营管理机制应运而生，产生了水土保持治理方式上的重大突破。集体组织治理开发、出

让使用权、兴办集体经济实体等多种形式进行“四荒”治理开发，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

积极性。高潮时期，黄河中游地区有 350万农户承包治理小流域，约占这一地区总农户的 38%。
其后，户包小流域又进一步发展。户包、租赁、股份合作、拍卖“四荒”的使用权等多种形式并

存成为当前治理的一大特点。到 1998年，黄河流域累计出让“四荒”使用权的面积达到 9150万
亩，占全国出让“四荒”使用权面积 2.42亿亩的 38%。在出让的“四荒”地中，约 40%的面积得
到了治理与开发，远高于同期全国 25%的治理开发率。 



 

第 2页 共 3页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随着黄河中游骨干坝、淤地坝建设的发展，为了完善淤地坝管理，各
地又出台了调动农民建坝、管坝积极性的政策措施，使淤地坝有人建，有人管，保障了淤地坝的

建设质量和安全运行。目前黄河中游淤地坝淤积出的坝地基本都落实到户，新建的骨干坝基本都

落实了管护措施。 
  资金扶持 
  黄河中游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经济欠发达的老少边贫地区。治理水土流失需要资金量巨大，

水土流失地区的政府和群众不可能承担全部治理费用，国家必须对水土流失治理给予资金扶持。 
  实践证明，凡是国家补助资金到位的治理项目，其治理成效就好。黄河中游的小流域试点项

目从 20世纪 80年代初开始实施，每年投入水保事业费 200～500万元，平均每平方公里投资 2～
4万元，治理进度达到 10%左右，是同期面上治理进度的十倍。 
  随着改革形势的发展，水土保持利用外资也得到了国家的支持。除了小规模地利用外国和国

际组织的赠款、援款外，我国从 1994 年开始大规模地利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
组织的贷款开展水土保持。其中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一期工程贷款总额 1.5 亿美
元，加上国内匹配，总投资额超过 20亿元人民币。项目从 1994年开始实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得到了世界银行的肯定。1999年又向世行贷款 1.5亿美元，开展二期项目的治理。 
  效益拉动 
  黄河中游治理工程必须与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使水土保持从以追求治理的生态效

益为主转向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特别是在严重水土流失区，以经济效益调动广

大农民群众治山治水的积极性成为近 30年来黄河中游治理工作的主要指导思想。 
  最具代表性的是 1985 年原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向中央提出的“以开发沙棘资源作为加速黄土
高原治理的一个突破口”的报告。从 1986 年开始，在以黄土高原为中心的广大水土流失区开展
了大规模的沙棘资源的开发利用。十多年来，黄河流域沙棘的种植面积增加了一倍以上，加工的

产品除销售国内还小批量的出口，沙棘种植区的农民通过种植沙棘不仅治理了水土流失，改善了

生产条件，还获得了充足的燃料、饲料和肥料。 
  近年来，在新一轮的黄河治理规划修编中，黄委提出黄河治理开发要坚持以人为本，把保障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为规划修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优先解决人民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科技示范 
  采用较现代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不仅可以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也可以促进水土保持治理工

程实施。通过示范推广经济实用的生产技术，来提高农民群众的生产方式，转变农民群众的经营

观念在黄河中游治理工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黄河中游治理面积中，生物措施占了 70%以上，是水土保持的主要措施。黄土高原地区属
干旱、半干旱气候，利用有限的降水恢复植被，对提高治理成效十分重要。径流林业和工程整地

造林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水保林的保存率和生长速度，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中大力推广这两项技

术，取得了好的效果。 
  机修梯田技术极大地促进了基本农田建设速度。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黄河中游每年建设
的基本农田已连跨 100万亩、200万亩、300万亩三个台阶，1996年又跃上 400万亩的新台阶，
是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近年来在黄河中游地区大力推广的集雨节灌技术，又使基本农田的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提

高，成为干旱山区发展生产的新的推动力。 
  黄土高原的群众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下，通过治理千沟万壑，改善了生态环境，发展了农业生

产。其中最成功的是苹果栽培技术的推广。历史上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没有苹果，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黄委天水治理监督局引进苹果试种获得成功。同时，黄委西峰治理监督局也在甘肃董

志塬建立了号称“陇东第一园”的东湖园艺场，引进苹果进行推广试验。目前，秦安、庆阳、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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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太原以东南地区种植苹果 1000 多万亩，成为中国重要的苹果产区，每年生产的以苹果为主
的果品上千万吨，畅销国内外，充分显示了水土流失区发展小流域经济的广阔前景。 
  法规制约 
  为了治理工程的实施和治理效益的发挥，需要对农民的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的生产过程进行

必要的限制和改良，需要对开发建设项目进行必要的环境管理。因此，制定和颁布相应的法律法

规十分重要。 
  1991 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目前黄河流域已初
步形成了配套法规体系和执法监督体系。据统计，近年来，黄河上中游七省(区)共查处各类水保
违法案件近万起，审批水保方案报告(表)上万个，征收水土流失防治费及补偿费近亿元，促使生
产建设单位投入水保治理资金数亿元，有效地遏制了黄土高原地区人为水土流失恶化的局面。 
  对重点预防监督地区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并颁布了相关法规。为了保护晋陕蒙接壤地区的环

境，保证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988年，国家计委和水利部联合发布了《开发建设晋陕蒙接壤
地区水土保持规定》  (草案)，1989年成立了由国家计委、水利部和三省区有关部门组成的晋陕
蒙接壤地区水土保持工作协调小组，1991 年升格为领导小组，并于 1992 年春筹建晋陕蒙接壤地
区水土保持监督局。 
  针对农村量大面广的毁林垦荒、陡坡耕种、过度放牧等破坏生态环境和不合理利用土地、草

原等自然资源的行为，国家制定了《森林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等法规。各地各级政府

也出台了相应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法规，在农村，还制定了相应的乡规民约。近年来为了控制过度

放牧，黄河中游许多地区制定了封山禁牧的条例。 
  通过法规的制约，黄河中游开发建设造成的人为水土流失得到了控制，农业生产活动得到了

管理，广大水土流失区的生态环境有了显著的恢复和改善，水土流失强度有了明显的下降。 
  综上所述，黄河中游治理工程的实施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采用政策、经济、技术、法规等

多项措施综合管理，才能控制工程的质量，加快工程的进度，提高工程的效益，达到黄河减沙，

农民增收的目的，进而实现区域的经济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